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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鼓励招商引资(贸),扶持企业做强做大，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优惠政策及奖励办法。
    一、企业税收奖励办法
    （一）医药类、科技类、有色金属类工业企业

    1、年实缴增值税医药类工业企业500万元（不含）以下，科技类工业企业200万元（不含）以下，有色金属类工业企业1000万元（不含）以下为小规模企业。年纳增值税医药类工业企业在500万元以上、科技类工业企业200万元以上，有色金属类工业企业1000万元以上的为规模企业。
    2、小规模企业按以下标准奖励：  
    （1）增值税：凡投产当年实缴增值税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的新办工业企业，按当年实纳增值税额的10%予以一次性奖励；凡实纳增值税在上年10万元、50万元、100万元基数上有增长的，分别按其增长额的5%、10%、15%予以奖励，奖励年限为五年。
    （2）企业得所税：从获利年度起，县级财政所得部分前二年全征全奖；第三至第五年全额征收后，再奖励县级财政所得部分的50%。
    （3）城建税：投产后二年内，按县级财政所得部分的50%予以奖励。
    3、规模企业按以下标准奖励： 
    （1）增值税：①医药类企业自达到规模以上企业标准后按以下标准奖五年：企业缴纳增值税200万元以内不予奖励，超过200万元部分按以下比例分段累加计算奖励，即：当年缴纳增值税在201万元至500万元部分按15%奖励；当年缴纳增值税在501万元至1000万元部分按19%奖励；当年缴纳增值税在1001万元以上部分按25%奖励；②科技类和有色金属类企业自达到规模企业以上标准后，按以下标准奖五年：企业交纳增值税200万元以内不予奖励，超过200万元部分按以下比例分段累加计算奖励，即：当年缴纳增值税在201至500万元部分按15%予以奖励；当年缴纳增值税在501至1000万元部分按18%予以奖励；当年缴纳增值税在1001至1500万元部分按20%予以奖励；当年缴纳增值税在1501至2000万元部分按25%予以奖励；当年缴纳增值税在2001万元以上部分按28%予以奖励。
    （2）企业所得税：企业自达到规模以上企业标准后，再进行奖励五年，即企业所得税县级财政所得部分的50%，由县财政奖励给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
    （3）城建税：自达到规模以上企业标准，再进行奖励二年，二年内按县级财政所得部分的50%进行奖励。
    （4）建筑安装营业税：依法征收后地方所得部分50%奖励给企业。
4、小规模企业达到规模以上标准时按规模类企业奖励；达到规模类企业后某年度又降至小规模企业水平，该年度执行小规模企业奖励标准。
    （二）矿产品加工类企业
    1、对原有采矿、选矿的矿产品初加工企业，继续提供各方面的优质服务，同时取消现有税收奖励政策。

    2、凡新上碳酸钙粉体加工企业，固定资产实际投资600万元以上（其中新建厂房4000平方米以上），产品平均价格每吨600元以上、年产量2万吨（轻质纳米钙1.5万吨）以上、年上缴税收50万元以上的按以下标准奖励：
    （1）增值税： 投产后，前三年按实缴增值税的10%予以奖励，第四、五年按实缴税增值税的6%予以奖励。
    （2）企业所得税：投产后，前二年按县级财政所得部分全额奖励，第三至第五年奖励县级财政所得部分的50%。

    3、凡新上碳酸钙粉体加工企业，固定资产实际投资1000万元以上（其中新建厂房6000平方米以上），产品平均价格每吨1000元以上、年产量4万吨(轻质纳米钙2万吨)以上、年上交税收150万元以上的按以下标准奖励：
    （1）增值税：投产后，前三年按实缴增值税的15%予以奖励，第四、第五年按实缴增值税的10%予以奖励。
    （2）企业所得税：投产后，前二年按县级财政所得部分全额奖励，第三至五年奖励县级财政所得部分的50%给予奖励。
    （3）建筑安装营业税：依法征收后地方所得部分50%奖励给企业。
    4、凡新上企业固定资产实际投资1000万元以上（其中新建厂房6000平方米以上），利用我县碳酸钙系列产品进行深度加工企业，生产相关配套产品和终端产品，并且年上缴税收300万元以上的按以下标准奖励：
    （1）增值税：投产后，前三年按实缴增值税的20%予以奖励，第四、第五年按实缴增值税的15%予以奖励。
    （2）企业所得税：投产后，前二年按县级财政所得部分全额奖励，第三至第五年年奖励县级财政所得部分的50%。
    （3）建筑安装营业税：依法征收后地方所得部分50%奖励给企业。

    5、凡新上萤石精深入加工项目固定资产实际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其中新建厂房10000平方米以上），年上缴税收总额在500万元以上，每吨氟化工产品平均销价是所耗用萤石精粉价值3倍以上的按以下标准给予奖励：

    （1）增值税：每吨氟化工产品平均销价是耗用萤石精粉价值3倍以上的，按相应标准予以奖励，其中3倍的，奖励当年上交增值税总额的6%；4倍的奖励当年上交增值税总额的8%；5倍以上的，奖励当年上交增值税总额的10%。利用县外资源在我县进行精深加工的部分，在上述基础上另加2个百分点进行奖励。奖励年限为五年。
    （2）企业所得税：投产后，前二年按县级财政所得部分全额奖励，第三至第五年奖励县级财政所得部分的50%。
    （3）建筑安装营业税：依法征收后地方所得部分50%奖励给企业。
    6、凡新上铁矿、钨矿精深加工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年上交税收总额在500万元以上，每吨深加工后的产品平均销价是所耗用铁精粉、钨精粉价值2倍以上的按以下标准给予奖励：

    （1）增值税：每吨深加工后的产品平均销价是所耗用铁精粉、钨精粉价值2倍以上的，按相应标准给予奖励：其中2倍的，奖励当年度上交增值税总额的5%；3倍的，奖励当年度上交增值税总额的7.5%；4倍以上的，奖励当年度上交增值税总额的10%。奖励年限为五年。
    （2）企业所得税：投产后，前二年按县级财政所得部分全额奖励，第三至第五年奖励县级财政所得部分的50%。
    7、凡新上矿产加工企业的规模在上述企业以下时不予奖励；当达到以上有关企业规模时，即参照以上企业的奖励标准予以奖励。 
    （三）木竹加工企业

    1、按照永办发[2007]23号的有关规定，达到鼓励型企业标准(即松木加工企业原木加工增值必须达2倍以上，年原木消耗1万立方米以上，每立方米原木经加工增值后实缴增值税75元以上，年实缴增值税75万元以上；杉木加工企业原木加工增值必须达2倍以上，年原木消耗1万立方米以上，每立方米原木经加工增值后缴增值税60元以上，年实缴增值税60万元以上；毛竹加工企业，原竹加工增值必须达2倍以上，年原竹消耗20万根以上，每100根原竹经加工增值后实缴增值税200元以上)，且年上交增值税达到100万元以上的，或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000万元，厂房10000平方米，产值1亿元以上的企业，可享受以下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耗用每立方米原木（竹）平均纳税达到上述鼓励型标准的150%以上，不足200%的，按当年度上交增值税总额的5%奖励；达到鼓励型企业税负标准200%以上的，按当年度上交增值税总额的7.5%奖励，奖励期限为五年。
    2、对过渡型、整改型木竹加工企业，继续提供各方面的优质服务，不可享受税收有关奖励政策。
    （四）其它一般性工业企业按以下标准奖励：

    （1）增值税：凡投产当年实纳增值税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的新办工业企业，按当年实纳增值税额的10%予以一次性奖励；凡实纳增值税在上年10万元、50万元、100万元基数上有增长的，分别按其增长额的5%、10%、15%予以奖励，奖励年限为五年。
    （2）企业所得税：从获利年度起，县级财政所得部分前二年全征全奖；第三年至第五年全额征收后，再奖励县级财政所税部分的50%。
    （3）城建税：投产后二年内，按县级财政所得部分的50%予以奖励。

    （五）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为鼓励企业节约用地，所有企业必须足额缴纳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但企业投产后，每年税收贡献达到每亩4万元以上，则县级财政所得部分100%奖励企业三年；每年税收贡献达到每亩3万元以上，则县级财政所得部分80%奖励企业三年；每年税收贡献达到每亩2万元以上，则县级财政所得部分50%奖励企业三年；税收贡献每亩2万以下不奖。
    （六）对水电开发、房地产开发企业只提供优质服务，不实行税收奖励。
    （七）资源再生利用企业的废品回收企业按以下标准奖励：
资源再生利用企业的废品回收企业与加工企业税收合并计算。废品回收企业所纳增值税返还按国家税收政策执行。
    (八) 本办法所列规模以下企业和一般性工业企业因发展不稳定，年度间上缴税收高低不一，在计算奖励时，应与历史最高年份比较，有增长的才计算奖励。
    二、企业用地奖励办法
    1、工业园企业用地由县国土资源局按工业用地有关政策挂牌出让。出让价款按揭牌价缴交后，土地价款财政实得2万元/亩，其余购地款奖励返还企业，用于厂区基础设施建设。 
    2、企业正式投产一个年度内上缴增值税达3000万元以上，或固定资产投资达1亿元以上，且投资强度达每亩100万元以上，上交税收每亩达20万元以上，土地价款财政实得8000元/亩,其余购地款奖励返还1.2万元/亩给企业，用于企业厂区基础设施建设。
    3、企业在签订用地协议取得土地权证时，按2万元/亩标准缴交，待企业正式投产达到第二条标准后，再申报审批返还1.2万元/亩。

    三、企业创名牌奖励办法

    1、争创品牌奖。企业年内获得国家、省名牌产品称号、知名商号和驰名、著名商标，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的奖励。凡获得商务部、省外经贸厅重点支持和发展的名牌出口产品，每个品牌分别给予5万、3万元的奖励。

    2、技术改造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竣工投产后，技术设备投资（包括设备投资、技术转让购买专利和软件等生产装备）在300万元以上的由县财政按1%的比例一次性贴息奖励。此项奖励凭正式发票，由县财政、税务、经贸委共同认定。
    3、研发创新奖。鼓励企业自建或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建技术研发中心、标准检测中心，通过国家、省级认定的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的奖励。
    4、新产品开发奖。企业年度内开发新产品，且通过国家级鉴定验收并颁发新产品证书的一次性奖励5万元；通过省级以上鉴定验收并颁发新产品证书的一次性奖励3万元。
    5、人才培育奖。鼓励企业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企业对职工开展技能培训使其取得高、中级等级证书，吸纳其就业并工作满一年的，分别按500元/人、300元/人的标准一次性奖励企业。

    四、招商引贸企业奖励办法
    凡是引进资金在本县注册成立贸易企业，规范运作实现销售收入产生税收和本地工业企业利用品牌和市场优势外购外销产品实现税收，对其增值税按以下办法兑现奖励：凡当年缴纳增值税20万元以下不奖；20～50万元按缴纳增值税的6%奖励；50.1万元～100万元的企业按缴纳增值税的10%奖励；100.1万元～500万元的奖励增值税的15%；500.1～1000万元的奖励增值税的20%；1000.1万元以上的奖励增值税的22%。对其企业所得税按以下办法兑现奖励：凡当年缴纳企业所得税10万元以下不奖；10～50万元的按当年缴纳企业所得税的6%奖励；50.1～100万元的奖励实纳额的10%；100.1～300万元的奖励实纳额的15%；300.1～500万元的奖励实纳额的18%；500.1万元以上的奖励实纳额的20%。

    五、帮办单位奖励办法 
    1、设立新上重大工业项目奖。（1）鼓励引进重大项目。凡引进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的，按1%的标准奖励；固定资产投资额500万元以上但不足1000万元的工业项目，按6‰的标准对有功人员兑现奖励；500万元以下的项目不予奖励。（2）重大项目奖的兑现，必须考核建设期限和税收贡献，即在规定的建设期限内建成投产，且投产后一周年内达到企业用地每亩缴交增值税4万元以上标准的的，兑现100%；达到每亩缴交增值税3万元以上的，只兑现70%；达到每亩缴交增值税2万元以上的，只兑现50%。
    2、设立工业税收贡献奖。鼓励项目尽早达产达标，多作贡献。要求项目自开工之日起，固定资产投资600万元以下的项目建设期为8个月，固定资产投资600万元以上不足1000万元的项目建设期为10个月，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建设期为一年。建设期满后，新上规模以上医药类、科技类、有色金属加工类企业按前36个月所纳增值税的25%奖励，在剔除给企业的部分后，全部奖励给有功人员和帮扶单位；新上规模以下企业（含一般工业性企业）按前36个月所纳增值税的20%奖励，在剔除给企业的部分后全部奖励给有功人员和帮扶单位。新上木竹加工类企业、矿产加工类企业和其他类新上项目按前36个月所纳增值税的15%在剔除奖励给企业的部分后全部奖励给有功人员和帮扶单位。扩改企业扩改整条生产线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可视同新上企业享受工业税收贡献奖。
    3、设立工业税收增长奖。鼓励对已有工业项目加大帮扶和支持力度，实现二次创业。所有工业企业的帮扶单位在享受三年税收贡献奖之后，还可继续享受两年税收增长奖。即三年后，企业因增资扩股、技术改造、产品升级等原因，年度纳税较其历史最高年份有增长的，其增长部分的增值税的地方所得20%部分，在剔除按协议或文件规定必须奖励给企业的部分后，全额奖励给有功人员和帮扶单位。

    六、设立发展外向型经济奖
    企业每出口并核销1美元，以上年完成数为基数（但低于历史最高年份的，即以其为基数），基数内的县财政补贴人民币0.02元，年度有新增出口的按增量部分补贴人民币0.04元；其中生产性出口企业，基数在200万美元以上的，按出口总额补贴人民币0.04元/每美元，贸易类出口企业基数在300万美元以上的，按出口总额补贴人民币0.04元/每美元；现汇进资每到位1美元，县财政补贴人民币0.04元。

    七、设立工业发展服务奖
    实行为工业发展服务与新增工业税收增长奖励联动机制，按工业企业年新增增值税总额提取2%作为工业发展服务奖，奖励工业园管委会、经贸委、招商局等主要部门和对工业发展服务有突出成绩的其他部门，作为工作经费，用于为全县工业企业服务开支。

    八、奖励兑现
    1、本办法适用的对象为各类投资主体在本县内投资兴办的生产性工业企业，包括现有企业和今后新办的企业及相关的乡镇和县直部门。
    2、本办法已标明的税种适用本办法，没有标明的税种不予奖励。
    3、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必须依法足额缴纳各种税费，如有未足额缴纳的，在计奖时扣除应缴未缴税费金额。
    4、享受本办法确定优惠政策的企业，必须依法诚信纳税，凡偷漏税收，通过税务稽查后补缴的税费，在计算奖励时必须剔除。
    5、企业税收奖励，以年度为单位，由企业递交申请和年末财务报表及相关资料，由县财政局、县经贸委和工业园管委会会审通过，报送县政府审批后，兑现奖励资金。
    6、 工业税收贡献奖和工业税收增长奖在次年初经济工作会上兑现，资金统一由县财政拨付，70%分配给有功人员，30%留作单位弥补招商和帮扶工作经费，如帮办单位对企业帮扶了资金（含土地款），则先扣还所有帮扶资金后，再按前述标准分配。
    7、本奖励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实行。原永办发[2007]17号文件和永府办字[2009]57号文件予以废止。县委、县政府出台的其他文件奖励政策中规定的与本文项目一致的内容服从本文件。原“一企一策”优惠政策未到期的企业继续执行。 
 
 

